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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3、本次会议上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4、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根据《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要求，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

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22日下午2:3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镜水路1016号（群贤路交叉口）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

室

3、会议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会议。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0年5月22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2日9:15至2020年5月22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虞阿五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 根据现场会议登记资料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含股东代理人，下同）共8人，代表股份273,742,500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51.8452%；其中，出席现

场会议的股东共5人，代表股份273,654,500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51.828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3人，代表股份88,000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0.0167%；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共6人，代表股

份466,4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883%。 该等股东均为出席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14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二）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虞阿五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等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为273,654,5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9%；反对票为87,900股，占

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1%； 弃权票为100股， 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37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81.1321%；反对票为87,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8.8465%；弃权票为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214%。

2、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为273,654,6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9%；反对票为87,900股，占

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1%；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37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81.1535%；反对票为87,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8.8465%；弃权票为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3、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为273,326,4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80%；反对票为416,000股，

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0%； 弃权票为100股， 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为50,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7847%；反对票为41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89.1938%；弃权票为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214%。

4、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同意票为273,654,5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9%；反对票为87,900股，占

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1%； 弃权票为100股， 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37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81.1321%；反对票为87,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8.8465%；弃权票为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214%。

5、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同意票为273,326,4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80%；反对票为416,000股，

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0%； 弃权票为100股， 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为50,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7847%；反对票为41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89.1938%；弃权票为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214%。

6、关于公司2020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方回避表决。

同意票为378,4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1321%；反对票为88,000股，占参加

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679%；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同意票为378,4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1321%；反对票为88,000股，占参加

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679%；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7、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票为273,654,5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9%；反对票为87,900股，占

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1%； 弃权票为100股， 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37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81.1321%；反对票为87,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8.8465%；弃权票为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21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邓文胜、马鹏瑞、王晓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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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22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安通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559号，现将函件全文

公告如下：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

称《格式准则第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

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请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关于年报审计意见

公司本年度财务报表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会计师无法判断相关重要事项的公允性以

及对财务数据的影响程度， 且无法判断公司基于持续经营基本假设编制的2019年度财务报表是否适

当。 请公司就相关事项进行补充披露。

1、持续经营假设。 年报披露，公司2019年度亏损严重，面临大量诉讼及对外担保事项，主要银行账

户被冻结，大额债务逾期未偿还，且重要子公司泉州安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通物流）、泉州安

盛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盛船务）于2019年12月经法院批准进入破产重整程序，母公司于2020年

3月被债权人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会计师无法判断公司基于持续

经营基本假设编制的2019年度财务报表是否适当。（1）请公司说明在上述背景下，按照持续经营假设

编制财务报告的恰当性，并提供相关支持性证据；（2）请公司说明拟采取的改善持续经营能力的措施。

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2、核心子公司控制权情况。公司重要子公司安通物流、安盛船务于2019年12月经法院批准进入破

产重整程序。 2019年年报显示上述两个子公司均属于合并报表范围。 请公司补充披露：（1）子公司财

产和营业事务是否已移交管理人，结合子公司破产重整期间生产经营决策机制等，说明公司对子公司

是否继续保持控制权，将上述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依据及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规定；（2）补充披露子公司破产重整进展情况，是否存在因重整失败导致破产清算的可能性，若是，请

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请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3、违规担保计提预计负债情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已发现的违规担保金额合计人民币

20.73亿元，截至审计报告日，公司发现新增违规担保14.96亿元，公司违规对外担保事项合计35.69亿

元，报告期末对违规担保事项计提预计负债6.79亿元。 公司前期业绩预告称针对24.42亿元违规担保初

步判断可能需确认10.89亿元至21.77亿元的预计负债。 会计师无法判断公司对外担保的完整性、有效

性和计提预计损失金额的合理性。 请公司补充披露：（1）新增违规担保事项的具体情况，包括发生原

因、决策过程及责任人等；（2）以列表形式说明违规担保事项当前诉讼进展，包括涉诉金额、判决结果、

公司承担的责任等；（3）在新增大额违规担保背景下，公司预计负债金额较前期预告大幅下降的原因，

并结合诉讼判决、被担保方偿付能力等，说明针对上述违规担保事项计提6.79亿元预计负债的依据及

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请律师对公司需承担的法

律责任出具意见。

4、资金占用计提减值情况。 年报及临时公告显示，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控股股东对上市公

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为13.09亿元，发生时间为2018年2月-2019年6月，截至报告出具日上述资

金尚未偿还，公司对于大股东资金占用余额全额计提减值损失。 请公司补充披露：（1）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事项发生的具体时间、交易背景、决策者及相关责任人，年审会计师对资金占用相关事项执行的审

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据， 是否可能存在其他未被发现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请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2）6笔资金占用事项发生于2018年，但是前期年报及会计师出具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

情况专项说明中均未披露相应事项，请公司及2018年年审会计师说明前期相关款项的会计处理，执行

的审计程序，未被认定为资金占用的原因及合理性，年审会计师是否勤勉尽责；（3）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余额在财务报表的列示科目，结合控股股东及资金占用关联方的财务状况，说明报告期对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余额全额计提减值损失的依据、测算过程及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4）公司后续拟采取的追偿措施。 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5、广西长荣股权收购事项。 2018年12月，公司发布公告称拟以不超过4.05亿元收购广西长荣海运

有限公司（下称广西长荣）100%股权。 审计报告显示2019年度，广西长荣收入为7,680.03万元，净利

润为-24,333.77万元，各类资产的减值金额为-21,784.87万元，占收购时点净资产的比例为55.51%。

由于广西长荣的资产减值金额较大，减值时点与收购时点间隔较短，会计师无法判断公司对广西长荣

收购价格的公允性。 请公司补充披露：（1）收购交易对手方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在产权、业

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是否存在关联；（2）交易标的的定价依据，是否经过评估，若是，请补充

披露采用的评估方法、假设前提、评估参数等依据及其合理性；（3）分项列示广西长荣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的具体资产、 金额及出现减值迹象的相关依据， 说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测算过程及合理性；

（4）广西长荣本期营业收入及净利润较收购前业绩下滑超过50%，请说明收购后业绩变脸的原因及合

理性。 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6、比较信息延续至报告期的认定。 审计报告称公司2019年度的部分财务指标与可比期间存在较

大的偏差，且未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同时，会计师无法判断关联方及其交易清单编制的一致性和完整

性。（1）请会计师说明与可比期间存在较大偏差的财务指标及其涉及的会计科目；（2）请公司结合行

业信息等说明财务指标偏差大的原因及合理性，同时对上期财务报表对应会计科目账面价值是否真实

准确完整进行全面核实，发表明确意见；（3）尽快采取有效措施，全面核实关联方及其交易的真实性、

完整性并发表明确意见，履行好信息披露义务，并对上述事项充分揭示相关风险。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

意见。

二、关于公司控制权

7、2019年7月，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郭东泽与诚通湖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通湖

岸）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诚通湖岸拥有29.99%表决权，郭东泽和郭东圣作为一致行动人，在公司合计

持有25.19%表决权，公司称郭东泽和郭东圣作为一致行动人对公司董事会成员任免、公司业务经营重

大事项等仍拥有控制权。2019年9月以来，公司管理层发生较大变化。年报显示公司当前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仍为郭东泽和郭东圣。 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公司章程中生产经营决策机制、表决权份

额、董事会席位等，说明郭东泽和郭东圣仍拥有公司控制权的判断依据及合理性；（2）表决权委托事项

当前进展，诚通湖岸是否独立行使表决权，是否出现表决权委托事项终止的情形；（3）公司控制权是否

发生变动，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情形，相关方是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请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三、公司经营情况

8、重要子公司破产重整及上市公司被申请重整事项。 公司重要子公司安通物流、安盛船务于2019

年12月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年报显示上述两个子公司总资产合计99.32亿元， 占公司总资产比例超过

100%，合计营业收入65亿元，占公司营业总收入比例超过100%。上市公司于2020年3月被债权人申请

重整。 请公司补充披露：（1）安通物流和安盛船务目前的重整情况，公司主要业务的开展模式，包括业

务平台、收付款情况、原有债权债务的处理等；（2）上市公司被申请重整的进展情况，当前新增大额违

规担保及资金占用是否对重整事项构成障碍，请充分提示风险。

9、 年报披露， 公司本年营业收入50.5亿元， 同比下滑49.79%， 营业成本61.31亿元， 同比下滑

30.99%，毛利率-21.41%，减少33.07个百分点。公司称主要系重大负面事项影响经营业务量减少所致。

2020年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8.17亿元，同比下滑46.65%。 请公司补充披露：（1）区分细分业务并结合

行业、市场份额、服务价格及运输量等具体情况，量化分析2019年营业收入同比大幅下降的原因，以及

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继续下降的原因；；（2）列示营业成本的明细科目及同比变化情况，并说明变

动原因；（3）公司毛利率连续3年下滑，2019年毛利率为负，请结合行业市场环境、同行业可比上市公

司情况等，详细说明毛利率大幅下降并且为负值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10、流动性高度紧张。 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78.57亿元，总负债88.26亿元，资产负债率

112.34%。负债结构来看，报告期末公司短期借款15.29亿元，占货币资金总额的8.4倍，且其中已逾期未

偿还短期借款合计5.96亿元，同时期末应付账款19.74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7.43亿元，公司流

动比率、速动比率分别低至0.41、0.39，短期偿债压力较大。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费用3.48亿元，同比增长

27%，整体财务负担重。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短期债务的还款安排、还款资金来源，目前部分债务

无法及时偿还对公司生产经营是否已持续构成重大不利影响；（2）当前公司面临较大偿债压力，后续

拟采取的具体措施，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四、关于财务数据

11、固定资产。年报显示，公司本期针对固定资产船舶、集装箱合计计提6.42亿元减值准备，同时根

据目前钢铁市场价格将船舶及集装箱预计净残值由280� 美元/轻吨变更为330� 美元/轻吨， 增加

17.86%。 会计估计变更后，公司2019年船舶及集装箱折旧费减少1231.48万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

固定资产船舶、集装箱减值准备计提的依据，列示可收回金额的测算过程、具体参数并说明合理性，是

否存在前期计提减值不充分的情形；（2）结合船舶及集装箱资产净残值确认方法及行业政策，说明变

更会计估计的理由及合理性。 请会计师就上述事项发表明确意见。

12、 关于应收账款。 根据年报， 截至2019年末， 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7.40亿元， 同比下降

52.99%。 请公司补充披露：（1）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前五大客户的具体情况，包括余额、账龄、形成时间

和事由、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坏账准备计提方法及金额；（2）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形成及回款情

况，包括针对前期应收账款的回款以及本期应收账款回款情况，并结合回款情况说明坏账准备计提是

否准确。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13、预付款项。 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预付款项账面价值2398.15万元，同比下降90.36%，公司称

主要系上期预付款本期计提损失所致，但公司未列示减值计提情况。 请公司结合经营结算模式说明报

告期内预付款项同比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因为计提减值所致，若是，请结合协议条款、交易

对方经营情况和资信水平等，说明预付款项坏账准备计提的依据及合理性，若否，请结合报告期业务量

等说明期初预付款项的结算情况。 请会计师就上述事项发表明确意见。

14、资产受限情况。年报显示，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所有权或使用权受到限制的资产合计46.37亿元，

主要为固定资产中的船舶、集装箱（金额合计43.44亿元，占固定资产总额92.9%）及货币资金（0.97亿

元，占货币资金总额53.3%）等。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受限固定资产用于抵押借款及担保的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抵押借款方或被担保方、借款金额、借款日及到期日、借款主要用途等，并补充说明后续

如公司流动性持续紧张无法偿还借款是否将导致船舶、集装箱等主要经营资产被划扣等情形，公司有

无相关应对措施；（2）货币现金附注显示，上述受限的货币资金中2018.2万元为用于担保的定期存款

或通知存款，请以表格形式列示上述担保相关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被担保人、债权人、担保金额及到期

日、是否有逾期或为控股股东等关联方提供担保情况等，并补充说明后续如流动性持续紧张无法偿还

借款是否将导致货币资金被划扣等情形，公司有无应对措施。

15、管理费用。报告期内，公司管理费用2.59亿元，同比增长19.35%，其中职工薪酬 1.61亿元，同比

增长17.93%， 公司报告期管理人员及行政人员数量合计270人， 同比下降39.19%。 请公司补充披露：

（1）在营业收入下降49.79%的情况下，管理费用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2）在对应职工人数大幅下降

情况下，管理费用职工薪酬明细科目金额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会计师就上述事项发表明确意见。

五、其他

16、公司2018年年报披露存在大额违规担保、资金占用，内部控制审计意见为否定意见，我部曾就

相关事项多次发函要求你公司全面自查是否存在其他违规担保、资金占用，前期你公司问询函回复称

截止2019年5月18日，控股股东不存在违规资金占用情形，存在违规对外担保金额20.73亿元，并采取

了整改措施避免违规事项再次出现。 而2019年年报显示公司再度出现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事项，前后

信息披露存在明显不一致。 （1）请公司董事会核查前期是否勤勉落实监管函件各项核查要求，提供相

关证据，同时核实前期意见与本次自查披露情况严重偏差的原因及相关责任人；（2）在采取整改措施

后公司再次发生资金占用，请公司说明内控屡次失效的原因、责任人及采取的整改措施；（3）请公司自

查并补充披露，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的违规资金占用、违规担保、诉讼及资产冻结等事项，并充分评估

可能对上市公司造成的影响，及时揭示风险。

17、根据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2018年安通物流和安盛船务未完成盈利预

测，三年合计未完成重组时业绩承诺的差额为4,854.38万元。 公司前期问询函回复称郭东泽及郭东圣

目前正积极处理股份冻结事宜。同时，公司也正在与其他业绩补偿义务人联系，将按照协议约定的时间

与方式，实施业绩补偿安排。请公司补充披露当前业绩补偿事项的进展情况，是否采取切实措施追讨业

绩补偿款或锁定对应股份，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18、信用减值损失列报。年报第139页披露，其他应收款本期合计计提坏账准备12.76亿元。同时，年

报第171页披露，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为0。 请公司说明差异原因，补充披露信用减值损失的明细科目，

同时自查是否存在其他列报错误。

针对前述问题，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认为

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披露的，应当说明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公司于2020年5月23日披露本问询函，并于2020年5月29日之前，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同时

按要求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和披露。 ”

公司将根据函件的要求，积极组织答复工作，尽快就上述事项予以回复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有关公司公开信息均以上述媒体刊载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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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22日（星期五）下午14:45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5月22日09:15-15:00；其中：

①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22日上午9:30-11:30，下

午13:00-15:00；

②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22日09:15-15:00。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佛山市顺德高新区（容桂）建业中路13号公司总部大楼一楼1号会议

室

3、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叶远璋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22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为573,912,7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77.1803%。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1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为561,092,1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75.4562%。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1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2,820,569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7241%。

2、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中伦（广

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对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所有

议案逐项进行了投票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2019年年度报告〉及〈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573,895,8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1%；反对16,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4,922,5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69%；反

对1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73,895,8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1%；反对16,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4,922,5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69%；反

对1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73,895,8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1%；反对16,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4,922,5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69%；反

对1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73,895,8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1%；反对16,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4,922,5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69%；反

对1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573,912,7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4,939,4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股东广东硕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广东

万和集团有限公司、卢础其先生、卢楚隆先生、卢楚鹏先生、叶远璋先生、胡玲女士均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27,771,5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92%；反对16,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4,922,5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69%；反

对1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73,895,8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1%；反对16,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4,922,5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69%；反

对1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由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董龙芳律师、邓鑫上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股东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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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嘉兴市亚中路 777�号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72,413,06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3.131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董事长张学政先生因公务不能出席并主持本次会议，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半数以

上董事推举，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张秋红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3人，董事长张学政先生、独立董事王艳辉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周斌出席会议；

4、 公司在任部分高管及公司见证律师均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1,040,428 99.6314 1,372,635 0.3686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1,040,428 99.6314 1,372,635 0.3686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1,040,428 99.6314 1,372,635 0.3686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86,488,315 98.4377 1,372,635 1.5623 0 0.0000

2

关于《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86,488,315 98.4377 1,372,635 1.5623 0 0.0000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

办理本次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86,488,315 98.4377 1,372,635 1.5623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所有议案均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鑫、殷会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法律规定，公司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出席或

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但经本所律师现场见证，上述事项不影响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由

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关于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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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和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要求及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关于信息披露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的相关规定，公司针对《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激励计划的内

幕信息知情人做了备案登记。

2020年5月6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

相关议案，并于2020年5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开披露了相关公告。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查

询，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自2019

年11月6日至2020年5月6日）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和程序

（一）本次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二）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三） 公司向中登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 （自2019年11月6日至

2020年5月6日）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查询，并由中登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登公司2020年5月21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在本次自查期

间，核查对象中共有184人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具体情况详见附件《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股

票的情况》。

除附件披露情况外，其余被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经核查：以上买卖股票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均发生在其知悉内幕信息之前，买卖公司股票系基

于其对二级市场行情、市场公开信息及个人判断做出的独立投资决策，未从任何其他方处获得相关事项

的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不存在内幕交易的行为。

三、结论

经核查，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前六个月内，未发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与本次激励计划相关

的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特此公告。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三日

附件：

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股票的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累计买入（股） 累计卖出（股）

1 梁承志 中层管理人员 5,000 3,600

2 王伟超 中层管理人员 0 9,000

3 朱华伟 中层管理人员 1,000 17,000

4 郭海明 中层管理人员 200 200

5 赵坤 中层管理人员 6,500 8,500

6 薛智 中层管理人员 4,800 4,400

7 冯伟 中层管理人员 700 500

8 王福强 中层管理人员 1,500 0

9 傅春荣 中层管理人员 100 100

10 冯俊 中层管理人员 600 0

11 李名鑫 中层管理人员 600 400

12 刘建华 中层管理人员 2,900 2,700

13 颜豪 中层管理人员 7,700 10,300

14 张海峰 中层管理人员 1,800 1,700

15 周新泉 中层管理人员 1,500 1,400

16 周钦 中层管理人员 1,100 1,100

17 罗艳 中层管理人员 1,400 1,100

18 毛江勇 中层管理人员 3,300 2,800

19 徐荣 中层管理人员 1,000 1,000

20 孙瑜 中层管理人员 100 100

21 周罗燕 中层管理人员 0 200

22 宁林炎 中层管理人员 300 0

23 徐亮 中层管理人员 1,000 1,000

24 孔玲 中层管理人员 500 500

25 王德华 中层管理人员 500 0

26 高争波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0 100

27 赵佩佩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0 0

28 张伟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00 300

29 员健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00 300

30 赵宇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100 1,100

31 贾映龙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0 0

32 张长路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0 0

33 黄文刚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0 0

34 王昆雷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0 0

35 马文从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000 1,300

36 李荣烽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4,500 4,500

37 邓志雄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000 2,000

38 肖文明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000 3,000

39 董继发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0 1,400

40 黄裔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0 100

41 何势华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500 2,500

42 黄立才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0 0

43 杨长辉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00 200

44 徐松涛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800 800

45 肖礼伏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4,800 4,800

46 刘晟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600 1,000

47 郝明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00 100

48 匡小春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00 300

49 潘元春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0 0

50 徐晨辉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400 400

51 周先群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8,600 9,000

52 刘芳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0 100

53 周坤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200 1,600

54 赵国安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100 13,100

55 刘伟霞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0 100

56 晁海龙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6,500 6,500

57 王琳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700 700

58 张荣辉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0 300

59 李梅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500 500

60 赵永华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400 1,000

61 杨明猛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400 400

62 任丽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700 700

63 刘美珍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0 0

64 付晶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00 200

65 刁颖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0 100

66 梅静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000 2,600

67 王逸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7,300 8,200

68 李梓淳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00 200

69 郑文丽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800 800

70 刘东鑫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0 100

71 姚爱彬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0 100

72 蒋仁林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00 200

73 纪永波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600 600

74 安伟丰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0 200

75 闻志嘉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0 700

76 王智慧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700 1,700

77 张建明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700 1,000

78 江旺蒿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0 300

79 李小超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500 0

80 张传银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900 900

81 孙璐茜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00 200

82 金建萍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400 400

83 荀兴利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3,800 26,700

84 孟贺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4,300 4,300

85 范兴龙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00 300

86 路雄成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500 1,500

87 罗建龙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800 2,000

88 聂开磊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900 800

89 陈勇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400 0

90 廖闻翰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600 400

91 吴莹莹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400 200

92 肖焕君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00 200

93 吴桂林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00 600

94 杨杰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100 2,100

95 王良之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00 200

96 林静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0 100

97 焦刚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500 0

98 邬立旺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500 500

99 赵传明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00 200

100 戴国金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700 1,700

101 郝正辉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0 100

102 兰春佳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500 500

103 齐海谦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0 100

104 闵娇云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200 20,300

105 王新安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8,500 9,600

106 郭志浩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300 2,200

107 李晓文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00 300

108 朱春兰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5,000 4,200

109 赵兰英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700 3,400

110 杨杨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800 0

111 张水源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800 300

112 李沛晏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0 100

113 严秀丽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600 400

114 陈小华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00 300

115 单明伟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300 1,300

116 郑子鹏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0 100

117 魏庆生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00 200

118 马盼盼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0 100

119 柴昌敏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100 500

120 刘纪立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0 100

121 高超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00 300

122 刘煜锋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8,900 9,700

123 黄知强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200 1,000

124 安淑芹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600 1,000

125 安益龙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100 1,300

126 杨光波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5,300 5,300

127 邓福刚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700 3,900

128 张小亮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000 3,000

129 傅正安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300 1,500

130 向益中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800 2,600

131 明伟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900 900

132 肖芳财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500 500

133 金佳锋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700 0

134 傅莎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00 0

135 程明国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00 0

136 吴坚林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0 100

137 苏红卫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300 0

138 唐邓国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9,700 16,400

139 曹顺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300 2,300

140 张静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500 600

141 杨彩艳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00 200

142 刘莉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00 200

143 路晓杰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00 200

144 林介州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00 1,000

145 郭灿杰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800 1,600

146 杨梓良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00 100

147 肖静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00 200

148 文光洙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600 600

149 涂俊辉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00 200

150 吴伟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00 200

151 韩继航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0 100

152 王学军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4,100 4,100

153 茅金健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500 500

154 吴丽丽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00 0

155 王华盛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00 0

156 邓宇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0 100

157 蓝玉春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00 100

158 卢泽凯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9,800 17,600

159 史昭成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500 500

160 陈马贵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0 100

161 王颖晨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0 0

162 褚状状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0 0

163 黄振志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51,800 51,600

164 齐二波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00 0

165 崔民禹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700 2,500

166 张旭东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400 100

167 刘丰源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300 1,200

168 司俊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00 1,000

169 唐瑞良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300 700

170 刘帝金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4,600 7,500

171 朱浩然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00 200

172 花杰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700 2,500

173 柯其龙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500 500

174 毛润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00 300

175 王礼平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900 400

176 王海英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0 100

177 张强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00 200

178 何鹏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400 400

179 徐继安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900 1,100

180 黄跃娟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00 200

181 詹谷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200 11,200

182 胡洋洋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00 100

183 吴宏辉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00 300

184 郑一平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200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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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20年5月22日（星期五）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22日9:30－11:30，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22

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本部5楼508会议室(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古田二路南泥湾大道65-71

号汇丰企业总部8号楼B座)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杨晓红女士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3人，代表股份483,623,02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1.0144％。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232,043,88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4.0729％。 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251,579,13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6.9414％。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7人，代表股份8,204,68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048％。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506,59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74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6人，代表股份7,698,08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1304％。

因董事长空缺，本次会议主持人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由杨晓红女士担任，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现场会议，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余学军、林玲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

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和网络投票方式对审议议案进行了表决，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82,784,5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66％；反对838,511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34％；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66,1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7801％；反对838,511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2199％；弃权0股。

议案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482,784,5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66％；反对838,511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34％；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66,1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7801％；反对838,511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2199％；弃权0股。

议案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3.《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82,784,5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66％；反对838,511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34％；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66,1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7801％；反对838,511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2199％；弃权0股。

议案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4.《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82,784,5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66％；反对836,911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31％；弃权1,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66,1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7801％；反对836,911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2004％；弃权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5％。

议案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5．《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83,284,6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00％；反对338,411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00％；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66,2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8754％；反对338,411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246％；弃权0股。

议案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6．《关于预计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为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未参与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9,930,8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87％；反对340,011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13％；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64,6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8559％；反对340,011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441％；弃权0股。

议案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7.《关于办理银行授信和保函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83,283,0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97％；反对340,011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03％；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64,6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8559％；反对340,011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441％；弃权0股。

议案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8．《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83,283,0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97％；反对340,011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03％；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64,6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8559％；反对340,011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441％；弃权0股。

议案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9．《关于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83,283,0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97％；反对340,011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03％；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64,6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8559％；反对340,011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441％；弃权0股。

议案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10．《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83,309,3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1％；反对313,711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49％；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90,9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1764％；反对313,711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8236％；弃权0股。

议案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会议听取了独立董事2019年度履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余学军、林玲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

程》的规定，合法有效；公司本次会议议案的表决结果真实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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